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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海大学 2022 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（含直博生）

简章

为做好我校 2022 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（含直博生）（以

下简称推免生）工作，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

际，特制定本简章。

一、报名条件

1.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

2.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品德良好，遵纪守法。

3.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和学校规定的体检要求。

4.勤奋学习，刻苦钻研，学术兴趣浓厚，有较强的创新

意识和创新能力。

5.获得本科毕业学校推荐免试资格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

生。

6.申请直博生的考生除满足以上条件外，本科阶段学习

成绩应名列专业前茅，有较强的科研创新能力，具有博士生

培养潜质。河海大学大禹学院“本硕博”贯通式培养项目入

选学生仍需参加各学院（学部、系）的直博生复试考核。

二、接收专业及计划

我校计划接收硕士推免生 1600 名左右，接收人数不超过

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 50%；计划接收直博生 100

名左右，接收人数不超过我校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招生规模的

20%。具体接收专业及计划请查询我校招生专业目录，学校

将根据生源情况对招生计划做适当调整，实际接收人数以

“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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暨管理服务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全国推免服务系统”）确认

的录取人数为准。

三、工作程序

1.学生填报学科专业志愿。

2.各学院（学部、系）确定并通知学生参加复试。复试

考核工作根据疫情防控要求采取网络远程面试的形式开展，

具体以学校发布的接收推免生办法和各学院（学部、系）发

布的复试通知为准。

3.申请者须向报考学院（学部、系）提交以下材料（具

体提交材料的要求请按照学院（学部、系）通知进行）：

（1）《河海大学 2022 年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申请表》。

（2）大学本科阶段成绩单（须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）。

（3）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学生证复印件，原件备查。

（4）如有外语水平证明（如 CET-4、CET-6、TOEFL、IELTS

等）请提供证书或成绩单复印件，原件备查。

（5）如有校级及以上获奖证书和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

等，请提供复印件，原件备查。

（6）各学院（学部、系）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。

各学院(学部、系)对申请者提交的所有材料进行审查。

申请人提交的全部材料必须保证真实准确。

四、网上报名

符合条件的推免生(含直博生)须登录“全国推免服务系

统”（网址:https://yz.chsi.com.cn/tm），根据专业目录

报考相关专业（预计 9 月 28 日开通，详见中国研招网公告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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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将在“全国推免服务系统”中向考核合格者发放待

录取通知，请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确认“同意接受待录取”（我

校不再发放纸质接收函），逾期视为自动放弃。录取通知书

将在 2022 年 6 月左右统一发放。

五、学制、学费与奖励

1.研究生培养实行弹性学制。攻读直博生的标准学制为

5 年，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4 年，最长不超过 8 年。攻读学

术学位硕士的标准学制为 3 年，攻读专业学位硕士的标准学

制为 2 年或 3 年，学习年限最短不少于 2 年，最长不超过 5

年。招收推免生的各专业学位硕士的标准学制详见下表。

序号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标准学制

1 025100 金融 3

2 025200 应用统计 3

3 025400 国际商务 3

4 025600 资产评估 3

5 035200 社会工作 3

6 055100 翻译 3

7 055200 新闻与传播 3

8 085400 电子信息 3

9 085500 机械 3

10 085600 材料与化工 3

11 085700 资源与环境 3

12 085801 电气工程 3

13 085802 动力工程 3

14 085807 清洁能源技术 3

15 085900 土木水利 3

16 086100 交通运输 3

17 125300 会计 2

18 125500 图书情报 3

19
125603 工业工程与管理 2

125604 物流工程与管理 2

2.学校按照国家和江苏省的规定根据物价部门批准或备

案标准收取学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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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校设立国家助学金、学业奖学金、国家奖学金、专

项奖学金、“三助”岗位津贴、国家助学贷款等多元奖助体

系，实行动态管理。具体按照相应年级所对应的奖助学金管

理办法文件执行。

4.录取为我校推荐免试研究生第一年享受一等学业奖学

金。

六、其他

1.支教团等专项计划的接收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文件执行。

2.在发放正式录取通知书之前，将对考生进行思想政治

素质和品德考核，并结合考核情况进行资格复审，有以下情

况之一者将被取消录取资格。

（1）申请者提供的材料与事实不符，存在弄虚作假情况。

（2）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合格。

（3）入学前未取得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证书，或受到处分。

（4）被本科所在学校取消推免资格者。

3.其他有关事项和规定请查阅《河海大学 2022 年硕士研

究生招生简章》和《河海大学 2022 年博士研究生招生简章》。

4.我校将根据教育部下达的最新推免政策及时公布河海

大学 2022 年接收推免生具体办法及其他相关信息，敬请关

注。

5.联系方式

河海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

地址：江苏省南京市西康路 1 号 邮编：210024

电话：025-83786303 Email:hhuyzb@hhu.edu.cn


